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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19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0年 8月 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簽到表如後附）                 

紀錄：魏良諭、薛博孺 

伍、前（歷）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理情形 

決定： 

洽悉。 
 

陸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學校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 

結論： 

一、為協助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清查學校用地符合土地使用管

制規定情形，請本署業務單位於會後 2 個月內提供學校

用地清冊（包含學校名稱、地段地號、使用地編定及國

土利用現況等），並分別函送教育部（屬大專校院、私立

高中職）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主管機關（高中

職以下各級學校）辦理清查作業。 

二、為輔導學校用地合法化，請各有關機關配合辦理下列事

項： 

（一）請教育部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教育主管機關就疑似

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學校進行清查及分類，並

積極輔導學校辦理用地合法化作業；若有個案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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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義，後續得編定管制協調會報討論。 

（二）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地政主管機關配合教育主

管機關清查及分類結果，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或相

關處置作業。 

（三）請本部地政司督導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使

用地變更編定或處置作業，後續再提報編定管制協

調會報報告辦理情形。 

 

 

第二案：為因應行政院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輔

導期限屆滿，其土地使用分區恢復為特定農業區之

辦理期限 

結論： 

一、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清查前依「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整

體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

點」及「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個別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

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」規定核准之興辦事業

計畫案件目前完成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情形，就各

案進度、辦理情形、預期完成期限、是否有辦理困難等

事項逐一盤點，並製作為表格後提供本署及本部地政司

參考，俾本署評估後續是否訂定其土地使用分區恢復為

特定農業區之辦理期限。 

二、另就前經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案件遲未申請變更編定為

丁種建築用地者，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評估研擬因應措

施（例如不同意展期等相關規範）。 

三、請本部地政司積極督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 11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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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 31日前完成前開核准案件之變更編定作業。 

四、考量本議題為重要政策，請本署業務單位後續俟經濟部

中部辦公室清查及因應措施研擬情形，再行評估續提本

協調會報或相關跨部會平台討論。 

 

 

第三案：109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

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及評鑑情形 

結論：本次會議因會議時間限制未及討論該議題，爰改列下

次編定管制協調會報討論。 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5時 

 



 4 

附件 1、學校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與會

單位發言要點  

◎ 教育部 

（一）就教育主管機關之內部分工權責，為大專院校以上

係屬教育部高教司及技職司，得由本部協助通知學

校單位；另高級中學以下係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協

助督導，包含私立學校；就高級中學以下公立學校

則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單位管理。現階段

協助清查之作業，仍需依各相關主管機關協助通知

學校單位配合勘查作業。 

（二）涉及各級學校之管理權責問題，請營建署提供相關

圖冊，俾利本部後續分工。 

◎ 新北市政府 

（一）本府套疊非都市土地用地編定作學校使用之情形，

經檢視，部分國土保安用地屬開發許可案件留設綠

帶之範圍；其餘部分為位於學校範圍界線邊緣之小

面積土地，屬套疊誤差情形，然旨案仍需逐案確認

學校用地範圍，以釐清個案情形。 

（二）就清查、違規輔導合法等辦理作業規劃建議如下： 

1.屬不合法且不合理類型之建議處理原則，係依區域

計畫法進行查處，並指出不鼓勵於農業發展地區第

一類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等區位進行輔導合法

作業，然否准該變更編定申請案之法源依據及相關

機制尚不明確，應儘速釐清確認或配套修法。 

2.就辦理期限部分，應考量現勘、校地範圍、權屬釐

清等過程以及進行違規查處及輔導合法化作業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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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刻正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調整、群聚特目檢討

等案件，建議應予評估適當辦理期限之訂定。 

3.建議營建署提供圖資套疊成果、清冊供各縣市政府

參考，以利於比對其處理範圍。 

4.為確認屬不合法且不合理者，尚須套疊第一級環境

敏感地區範圍。本府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

時，已有進行圖資蒐集，尚有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

一類及第二類劃設條件之環敏地圖資，再請協助提

供。 

◎ 桃園市政府 

（一）由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違規樣態多

樣，地方地政機關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稽查

時，才會針對特定類型，旨案教育部應責成地方教

育機關配合辦理。另考量學校違規使用之案量相對

較少，且該類型具有公益性，就該類型加強取締之

必要性為何。 

（二）現階段各地政機關辦理違規專案作業進度較為緩

慢，如後續仍有其他類型尚須列管執行裁罰作業，

考量業務量能，建議是否優先篩選相較嚴重之違規

使用類型辦理。 

◎ 新竹市政府 

請貴署提供本次會議討論之套疊分析成果及清冊資

料，俾辦理後續清查作業。 

◎ 雲林縣政府 

（一）請營建署提供相關清冊，供各縣市政府教育單位協

助清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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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實務執行上，位於邊角之土地處理及有關單位尚

無預算進行申請變更編定等問題，因此應予規定辦

理期限協助完成輔導合法。 

（三）國有財產署等公有土地辦理撥用時，不會一併辦理

變更編定作業，或有配合辦理作業時也因各種建築

樣態，增加地政單位辦理編定之困難度。 

◎ 本部地政司（書面意見） 

討論事項第一案，請本司協助督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辦理學校用地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清查及違

規查處作業：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4條規定：

「非都市土地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事業計畫編定或

變更編定、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者，由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；其有違反使

用者，應函請直轄市或縣 (市) 聯合取締小組依相關規定

處理，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。」是本案建議應由教育主

管機關依上開規定，清查經套疊發現有使用現況與使用

地編定不符之情形，究係屬未依原核定計畫辦理變更編

定或另有違反原核定計畫使用之情形，並依清查結果擬

定後續輔導合法計畫或通報土地所轄地方政府地政機關

（單位）執行違規查處作業。 

◎ 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

關規定，除本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由

政府興辦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，位屬第一級環境

敏感地區者依法不得進行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或

使用地變更編定，爰尚無需啟動修法作業。 



 7 

（二）旨案為 109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與使用地編地套疊

分析之成果，包含 18 種似有違規之使用類型，後

續將逐步清查並提會討論執行方式，學校僅為其中

一樣態，考量其案量相對少且案情較為單純先予處

理。 

（三）本署將提供學校用地相關清冊及第一級環境敏感地

圖資予各縣市政府參考。 

（四）就圖資套疊成果所產生之邊角土地問題，可能為圖

資處理過程所產生之誤差，因此將以大規模範圍或

標的明顯之土地為主要列管對象，實際範圍尚須請

教育主管機關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協助釐清，並

送地政司協助辦理後續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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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為因應行政院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輔

導期限屆滿，其土地使用分區恢復為特定農業區之辦

理期限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

◎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（含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查本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/個別變更編定為丁種建

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(下稱整體/個別

審查要點)規定，申請人應自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次

日起 2年內辦理工廠設立許可及完成工廠登記，因

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使用，應向直轄市或縣(市)工

業主管機關或單位申請展延，其申請展延期限不得

超過 2年。是以，經核准之案件最遲得於核准次日

起 4年內完成工廠登記，自前開核准案件最後核定

日 109年 6月 2日起算，最遲應於 113年 6月 2日

前依計畫完成使用。 

（二）經查位於非都市土地之特定地區申請變更編定為丁

種建築用地之興辦事業計畫，以 108年 8月以前核

准 8 件為例，截至目前(110 年 8 月)已屆計畫完成

期限，其中 5件已申請展延；又多數於 109年 6月

2日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案件，倘因故申請展延並獲

地方政府同意，但因逾貴部擬規定最遲辦理變更編

定日期(111 年 10 月 31 日)，而無法賡續依計畫完

成使用，而使已辦理展延案件之完成期程出現競合

情形，恐致使申請人未能依法完成工廠登記，建請

貴部再研議其適法性。 

（三）有關貴部擬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1 條

之 1及第 31條之 2配合納入相關落日條款，並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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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該期限訂為 111年 10月 31日前一節，就依前開

整體/個別審查要點核定興辦事業計畫且於 2 年內

(即最遲於 111年 6月 2日前)完成使用案件，該期

程(111 年 10 月 31 日)尚屬合理，但就部份仍辦理

中且有申請展延需要案件，為避免因新訂法規溯及

既往而無法繼續辦理，使其原有權益受損，建請貴

部保留申請辦理展延之核定案得不受 111 年 10 月

31日前完成變更編定限制之彈性，另自始即位屬一

般農業區之核定案件，是否即不受 111年 10月 31

日前完成變更編定之限制，併請考量。 

（四）就目前辦理進度已有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（整體變

更 51件、個案變更 33件，共計 84件），其中有 13

件還尚未申請變更編定，已辦理完成變更編定程序

者有 45件，餘 26件係已提出變更編定而仍尚未核

准或是於第一、二階段過程。本部將於後續會請各

縣市政府工業主管機關協助盤點並函覆貴署。 

（五）按前開餘 26 件之後續辦理情形，考量其他因素或

變更興辦事業計畫、變更編定用地等辦理時程，建

議可予以保留彈性。目前非都市土地之辦理案件分

布於 6個縣市，本部將會函請各縣市政府提供相關

盤點清查資料。 

◎ 彰化縣政府 

目前辦理特定地區內之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土地之案件，實務執行上有特定地區未全區變更

編定之情形，所夾雜之農水路並未納入變更範圍，前開

農水路是否必須恢復為特定農業區，請再予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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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本部地政司（書面意見） 

討論事項第 2 案，為因應行政院「輔導未登記工廠

合法經營方案」（以下簡稱輔導方案）輔導期限屆滿，建

議本司配合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以下簡稱管

制規則）第 31-1條、第 31-2條，增訂辦理變更編定為丁

種建築用地之期限規定（111年 10月 31日）： 

（一）貴署考量先前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規定公告

之特定地區土地，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之土地後，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業

計畫，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後，工業主管

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者，其使用分區應

恢復為特定農業區，以銜接國土計畫工作期程，建

議本司於管制規則第 31-1條、第 31-2條增訂辦理

期限規定。 

（二）惟查管制規則第 31-1條、第 31-2條規定，係本部

於 103年 12月 31日配合行政院核定經濟部研擬之

輔導方案規定所增訂；又經濟部為上開興辦事業計

畫審查事宜，於 104年 9月 1日訂頒「經濟部公告

特定地區整體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

計畫審查作業要點」及「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個別

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

要點」。 

（三）依上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規定，申請人應

於輔導期限屆滿之日 1年以前（108年 6月 2日），

檢具興辦事業計畫相關文件向工業主管機關提出

申請（第 4 點）；及申請人應於興辦事業計畫核准

次日起 2年內完成工廠登記，因故得申請展延 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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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 9 點），屆期未完成工廠登記者，工業主管機

關得廢止其興辦事業計畫（第 10點）。另依經濟部

訂定「特定地區臨時登記工廠輔導期間屆滿處理原

則」第 4點、第 5點規定，工業主管機關應於 109

年 6月 2日以前就申請人所提出之興辦事業計畫做

出准駁決定；倘興辦事業計畫經核准者，得續依上

開規定辦理變更編定及完成工廠登記應辦事項。 

（四）按輔導期限已屆滿，申請人原則應於 2 年內（111

年 6月 1日前）完成變更編定及工廠登記，本案建

議應由經濟部先行清查已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案件

之後續辦理情形（如：已完成變更編定異動、變更

編定審查中、尚未申請變更編定及是否有同意展期

之案件數等），並輔導、督促迄未申請變更編定之

申請人於期限內儘速依規定辦理應辦事宜。 

（五）承上，針對已核准興辦事業，迄今仍未申請變更編

定之案件，是否不得再申請展延？抑或有訂定變更

編定申請期限之必要及其妥適性，案關未登記工廠

輔導政策，併請該部審酌釐清，並提報經工廠管理

輔導會報討論。 

（六）另依上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 10點規定，

尚有其他於取得工廠登記後，得廢止興辦事業計畫

之事由（如違反原核定計畫使用等），屆時其使用

分區檢討程序應如何與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作

業銜接，建請貴署通案考量，明定其處理原則。 

◎ 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就本次提會討論議題之適法性部分，因全國國土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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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已明定應依其政策指導檢視修正現行相關法

規，是為使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能夠順利完成，

考量各縣市政府之作業量能尚無法待 113年 6月 2

日確認是否取得工廠登記或是否該恢復原使用分

區等程序後再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，爰

有提前相關辦理期程之必要性。 

（二）有關特定地區內存在部分土地經核准興辦事業計

畫，部分未經核准之情形，本部法規會已提出相關

適法性解釋在案，凡未核准興辦事業計畫者，其土

地均應恢復原使用分區。經地政司清查，目前有 13

案尚未提出變更編定之申請，再請經濟部中部辦公

室儘速協助辦理變更編定。 

（三）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協助於一個月內協助清查未經

核准興辦事業計畫及經核准興辦事業計畫完成變

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等案件，按樣態分類清查結

果及辦理進度，並研提後續處理方式，以利本署辦

理相關評估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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